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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招标行为和采购类项目管理规定

为进一步规范由长垣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管理的项目招投标

行为、采购类项目招标活动及第三方监管机构的选择管理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

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

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单位实际，制定本规

定。

一、项目公开招标的原则

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守信的原则，坚决防范廉政、

履约、合规风险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益与采购质量，避免发生暗箱

操作、规避招标的违纪违法行为。由长垣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的工

程类、采购类项目的招投标活动，坚持应公开必公开、应招标必

招标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以及招投标管理部门、财政部门的具体

规定执行。

工程类项目达到公开招标标准的，原则上全部采用“评定分

离”，并在定标过程中采用核查随机法。

采购类项目达到公开招标标准的，全部公开招标。按规定因

金额较小达不到公开招标标准的，可采取邀请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

单一来源采购、询价等办法的，全部实行竞争性选择，具体要求

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执行。按照保密规定或者不适合采取公开招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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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按照上级规定或要求执行。

二、招标代理机构

（一）招标代理机构选择

招标代理机构的选择依据公平性、合理性、择优性原则，根

据登记情况，由定标委员会决定，不成立定标委员会的项目根据

代理机构申报整体情况，逐次选择。原则上每家代理机构每年最

多代理一次。招标代理机构的选择针对两种项目情况，采取以下

两种办法选定：

1、大型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的选择。项目资金超过 2000 万元

的项目，代理机构的选择按照长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我市招

标代理机构的评分排名，从前五名中择优选择。依据《长垣市农

业农村局工程建设项目定标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，由招（定）标

委员会确定招标代理机构。

2、小型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的选择。为优化营商环境，最大

程度体现公平性，尽量照顾我市招标代理行业市场主体，利于市

场主体的生存稳定，体现政府采购项目的普惠性，小型项目采取

招标代理机构登记准入法（即代理机构向农业农村局登记申请，

农业农村局从申请企业中择优逐次安排项目代理）。

（二）招标代理费用

为严格财政资金使用，降低财政成本，避免招标代理费用无

法列支，依据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，

招投标项目一律约定由中标单位支付招标代理机构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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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服务型采购类项目的招标

为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，有利于资源统合和积极培育

我市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壮大，支持实体性的社会化服务组

织参与农业农村局负责的采购类服务项目。为避免中标后转包、

质量低下、无法追责、无法履约等情况的出现，严格禁止非实体

性企业和“皮包公司”参与投标，并在招标条件中明确体现。

综合考虑公平、普惠、激励发展、规模成本、龙头带动的原

则，在支持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参与农业农村局服务型采购类项

目的同时，为尽量扩大惠及面，提倡企业按照规模、能力、自身

人员及设备情况，合理有序参与，避免超过自身能力或采取不正

当竞争的手段参与农业农村局项目。相关股室要做好企业对接、

疏导、服务工作，提倡社会化服务组织提前到农业农村局备案登

记，便于了解企业情况，做好农企对接，组织好项目实施，提升

农业农村局服务水平。

支持市域外农业科技企业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在同等条件下

参与我市项目，有利于公平竞争和提升我市同类企业水平。

四、第三方监管机构的选择

为严格财政资金使用，降低财政成本，避免第三方监管费用

无法列支，长垣市农业农村局项目一律约定由中标单位支付第三

方监管费用，避免产生纠纷。

第三方监管机构也采取登记备案、择优选取、竞价选择的办

法，参照招标代理机构的选择办法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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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登记备案地址

所有合法、合规开办，征信良好、具有自有经营场地、人员、

设备、资质且实际从事相关工作的招投标代理机构、农业科技企

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、第三方监管机构均可以到农业农村局

进行登记备案。备案后如有信息变更，需及时重新进行登记。

地址一：长垣市行政服务中心农业农村局窗口（长垣市宏力

大道南段行政服务中心 2 号楼 1 楼 104 房间）

地址二：长垣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（长垣市宏力大道南段行

政服务中心 10 号楼 302 室）

附件：1.长垣市农业农村局招投标代理机构备案表。

2.长垣市社会化服务组织备案表。

3.长垣市农业农村局第三方监管机构备案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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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长垣市农业农村局招投标代理机构
备案表

注：请将营业执照复印件附后。

公司名称

社会信用代码

公司实际地址

公司基本情况

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

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公司意见
签字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
— 7 —

附件 2：

长垣市社会化服务组织备案表

注：请将营业执照、基本情况等有关佐证资料附后。

经营主体名称

社会信用代码

固定经营地址

房屋、仓储、土

地、农机情况
（佐证资料：办公场所及仓储厂房权属情况、规模性土地流转承包合同、

农机具行驶证）

技术人员情况

（佐证资料：技术人员证件、缴纳社保证明）

资质情况

经营范围

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

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经营主体

意见
签字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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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长垣市农业农村局第三方监管机构
备案表

注：请将营业执照复印件附后。

公司名称

社会信用代码

公司实际地址

公司基本情况

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

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公司意见
签字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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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长垣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6 年 2 月 2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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